
編號 核准日期 捐款單位/人士  捐贈項目/價值  捐贈用途 備註

1 114.1.13 大南天福德祠
 密錄器9臺/價值新臺

幣6萬2,82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 114.1.20 光德寺  新臺幣20萬元

指定團體獎

勵金、加菜

金或其他公

務用途使用

3 114.4.1 高○榮君
 洗衣機2臺/價值新臺

幣1萬7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4 114.1.11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 電冰箱1臺/價值新臺

幣3萬4,65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5 114.2.13
芳生螺絲股份有限公

司

 巡邏車1臺/價值新臺

幣90萬8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6 114.5.19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砂崙警友站

碎紙機1臺/價值新臺

幣9,9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7 114.7.16
高雄市慈玄關懷文化

協會

監視主機(含鏡頭1

支)1臺/價值新臺幣2

萬4,15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8 114.7.16 新富環保有限公司
木製沙發桌椅1組/價

值新臺幣4萬5,15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9 114.7.16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湖內警友站

 冷氣機2臺/價值新臺

幣6萬4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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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114.8.20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 值班檯防彈結構強化

工程/價值新臺幣4萬

1,6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1 114.8.20
富貿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

勤務裝備及辦公設備1

批/價值新臺幣22萬

1,36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2 114.8.20 白砂崙萬福宮
冷氣機1臺/價值新臺

幣2萬8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3 114.8.20 一甲觀音亭
個人電腦2組/價值新

臺幣6萬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4 114.9.26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辦公椅1張/價值新臺

幣4,3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5 114.10.9
翰岡國際股份有限公

司

 冷氣機2台/價值新臺

幣10萬5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6 114.10.9 穎明工業有限公司
 個人電腦1台/價值新

臺幣4萬9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7 114.10.9 東遠股份有限公司
筆記型電腦1台/價值

新臺幣2萬1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8 114.10.9 郭○君

網路硬碟1組及電腦零

組件1批/價值新臺幣2

萬1,2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9 114.10.9 高雄市茄萣區農會
辦公桌1張及辦公椅6

張/價值新臺幣5萬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

20 114.10.9 高雄市茄萣區賜福宮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1 114.10.9 高雄市茄萣區金鑾宮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2 114.12.29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健身器材1批/價值新

臺幣3萬9,9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3 114.12.29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湖內警友站

辦公桌11張/價值新臺

幣7萬683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4 114.12.31 莊○良君
辦公椅27張/價值新臺

幣7萬8,705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5 114.12.31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砂崙警友站

個人電腦1臺/價值新

臺幣2萬6,5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6 114.12.31 高雄市茄萣區農會
電冰箱2臺/價值新臺

幣6萬9,3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7 114.12.31 郭○松君
多功能重訓架1臺/價

值新臺幣4萬3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平板電腦1臺、個人電

腦及無線吸塵器各2

臺、印表機、電話總

機、洗車機及讀稿機

各1臺及電話機15臺

(價值新臺幣19萬

8,275元整，賜福宮負

擔部分金額：8萬

8,275元，金鑾宮負擔

部分金額：11萬元



新臺幣249萬3,493元合計

備註：

1.依公益勸募條例施行細則第6條規定，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勸募團體依本條例第6條辦理公開

徵信時，應至少每六個月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料及辦理情形。當年度1~6月受贈者，應於當年

度7月底前公告；當年度7-12月受贈者，應於隔年1月底前公告。

2.受贈財物金額依時價計算(貨幣單位為新臺幣)。


